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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2020043009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沪市监总处〔2023〕322023000249 号

当事人：上海涞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4MA7FW5ER1Q

住所：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912 号 J

法定代表人：黄毕涛

本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，当事人在从事贷款中介业务的过程

中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的相关规定，

遂依法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调查过程中，本局依法调取当事人提

供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制作询问笔录等。案件调查期间，本局未对

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当事人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主要从事贷款中介业务。

2023 年 4 月至 2023 年 7 月，当事人为了快速获取意向客户和提

升业绩，使用第三方短信平台以农业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、

中信银行、招商银行等名义向上海地区手机用户群发营销短信，

短信内容均以“【……银行】”起头，例如“【农业银行】尊敬的客

户您好，您在本行可以申请一笔……元储备金，5年内随用随还，

需要请及时回复。回 1查利率回 2快速办理回 T退订”等。同时，

当事人还使用第三方 AI语音机器人软件，选择以上海银行信贷中

心、兴业银行客户经理等名义推销贷款业务的话术模板，向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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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手机用户自动外拨营销电话，话术模板的开场白含有“您好，

我这边是上海银行信贷中心，目前我们有一款免抵押免担保的贷

款产品利息最低 3 厘，额度最高 100 万……”“您好，我这边是

兴业银行的客户经理，近期呢，可以免费给您办理一笔随借随还

的信用贷款，……而且没有任何的手续费……”等内容。当事人

根据消费者回复短信或者应答语音电话的情况，开展进一步电话

营销。

现查明，当事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、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上海市分行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、招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、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上海分行均没有合作关系或者特定联系。当事人为客户办

理贷款业务，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。案发后，当事人整改营销

宣传手段，不再以银行名义、免费办理等宣传用语推销业务，上

述第三方平台和软件相关账户已注销。

2023 年 2月，当事人共享文件夹存有离职员工留下的包含姓

名、电话号码、房间编号、合同建筑面积等要素内容的某小区住

户信息电子文档，当事人相关负责人将其下载至手机，删除部分

要素内容但保留电话号码后再存入工作电脑，准备用于下发给员

工进行电话推销。上述电子文档涉及消费者个人信息共计 982 条。

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提供的外拨电话记录等，经执法人员抽样核

实，当事人收集上述个人信息时未向消费者告知收集的目的、方

式和范围并征得其同意，至 2023 年 7月案发尚未使用。案发后，

当事人主动删除了前述个人信息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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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员工身份证明复印件、询问笔录、现场笔录、微信聊天记录、

语音通话录音、相关平台或者软件后台页面、个人信息电子数据、

相关银行情况说明、个人信息抽样核实记录等证据为证。

2023 年 11 月 24 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听证告

知书》（沪市监总听告〔2023〕322023000249 号），告知了拟作出

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，并告知了当事人自收

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有陈述、申辩，并要求举行听

证的权利。2023 年 11 月 30 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出陈述、申辩，

主张免于处罚。经复核，本局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

危害程度及整改情况等，在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意见后，

决定维持原处罚意见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上述商业宣传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八条第一款“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

能、功能、质量、销售状况、用户评价、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

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”的规定。

当事人上述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“经营者收集、使用

消费者个人信息，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的原则，明示收集、

使用信息的目的、方式和范围，并经消费者同意。经营者收集、

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，应当公开其收集、使用规则，不得违反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、使用信息。”的规定。

对于当事人上述商业宣传行为，鉴于涉及两项虚假信息点，

但当事人系初次违法，能积极配合调查、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并及

时改正等情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十

条第一款“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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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

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，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

违法行为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

定，经综合考量，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对当事人从轻处

罚如下：

罚款人民币 300,000 元（叁拾万元整）。

对于当事人上述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，鉴于收集的个人

信息尚未使用，对消费者影响轻微，且当事人系初次违法，能积

极配合调查、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并及时改正等情节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“经营

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，其他有关法律、

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

行；法律、法规未作规定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

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、没收违法

所得、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的，

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、吊销营

业执照：（九）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、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或者侵

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；”的规定，经综合考量，

责令当事人改正，并对当事人从轻处罚如下：

警告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

款缴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（银行输入码：

3223000249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可每日按罚款数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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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

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

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

处罚决定的，本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2 月 27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份，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。


